
沧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
行政执法服务指南（2025）

一、执法事项名称及适用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我局办理城市管理违法、违规行为行政处罚案

件。

二、办理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《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

程序规定》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河北省城市市容

和环境卫生条例》《沧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沧州市

公共停车场管理规定》《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》《河北省

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》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

《沧州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》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《河

北省城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》《河北省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》

《沧州市餐厨垃圾管理条例》《城市公厕管理办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

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《河北省生态环境保

护条例》《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河北省扬尘污染防治办

法》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《城镇

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》《城市供水条例》《城市供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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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质管理规定》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《河北省城镇

供水用水管理办法》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《河北省燃气管理条

例》《河北省燃气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

防治法》《沧州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《节约用水条例》《河

北省节约用水条例》《河北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《河

北省城市地下管网条例》《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》《城

市照明管理规定》《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》《河北

省供热用热管理规定》《河北省供热用热办法》《城市绿化条例》

《河北省绿化条例》《城市绿线管理办法》《城市动物园管理规

定》《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》《河北省古树名木保护办

法》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《河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》《沧州市城

市绿化管理条例》《古树名木保护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

法》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《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

规定》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

条例》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》

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

全管理规定》《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《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

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》《河

北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》《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

办法》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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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》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》《建设工程抗震管理

条例》《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》《河北省建筑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

施条例》《河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〉办法》《工

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》《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

法》《电子招标投标办法》《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

法》《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《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

法暂行规定》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

办法》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

《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实

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》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

管理暂行规定》。

三、承办机构

沧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业务科室、沧州市城市

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

四、办理基本流程

发现违法事实→立案→调查取证→提出行政处罚意见 →处

罚事先告知（符合听证程序的，同时下达听证告知）→法制机构审核

（需法制审核的案件）→集体研究决定（需集体讨论的案件）

→作出处罚决定→送达→执行→结案。

五、办理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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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案查处的行政处罚案件，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

行政处罚决定。因案情复杂或者其他原因，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

出行政处罚决定的，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三十日。案

情特别复杂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，经延期仍不能作出行政处罚决

定的，应当由本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是否再次延期，决定再

次延期的，再次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六十日。

案件处理过程中，听证、检测、检验、鉴定等时间不计入前

款规定的期限。

六、救济渠道

（一）当事人享有的权利：听证权利、陈述申辩权利、 行

政复议权利、行政诉讼权利、国家赔偿权利。

（二）救济途径：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执法部门 申

请进行听证、陈述申辩；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；向运河

区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。

七、监督和投诉渠道

监督部门：沧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监督科

投诉电话：0317-3208677

信函投诉：沧州市运河区御河路 52 号

受理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：秋冬春季（9 月 1 日-5 月 31

日）上午：8:30-12:00；下午：13:30-17:30 ；夏季（6 月 1 日

-8 月 31 日）上午：8:30-12:00；下午：14:30-17:30




